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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深圳市代表大会代表
询问和质询暂行办法

2010年11月24日·深办［2010］37号

第一条　为了发扬党内民主，落实中国共产党深圳市

代表大会代表（以下简称代表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，根据

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（试行）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广

东省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实施办法》和党内其它有关

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本办法所称询问，是指代表就市党代表大会

和市委全会的决议、决定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，以及党员

和群众关注、反映强烈的问题，以个人或者联名的方式，

向市委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、派出机关和批准成立的党委

（党组）提出问题，要求受询问单位作出答复的活动。

第三条　本办法所称质询，是指代表对询问答复不满

意，要求受询问单位重点对相关工作职责的履行情况作出

说明和解释，并查找问题的活动。

第四条　询问和质询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遵守党内法规以及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

的情况；

（二）执行市党代表大会及市委全会决议、决定的情

况；

（三）全市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；

（四）党员和群众普遍关注、反映强烈的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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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代表提案、提议的办理情况。

第五条　代表提出询问、质询，应当使用统一格式的

《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询问表》、《深圳市党代表大会

代表质询表》，以书面形式或通过市党代表联络工作信息

系统在网上提交。询问和质询应当一事一议，涉及多个询

问或者质询对象的，应当分别提出。

市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，8名以上（含8名）代表联

名，可以提出询问或者质询。闭会期间，代表可以以个人

或者联名（不限人数）的方式提出询问或者质询。联名提

出询问或者质询的，应确定领衔代表。

第六条　提出质询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以提出过询问为前提条件；

（二）闭会期间在收到询问答复之日起�0个工作日内

提出，大会召开期间不受此时间限制；

（三）针对原询问单位提出；

（四）针对原询问的同一问题提出；

（五）有对原询问单位所作答复不满意的理由。

不符合以上要件的质询不予受理，以适当形式告知质

询人。

第七条　询问的受理。

市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，大会主席团受理询问，并根

据询问的对象、内容，确定受询问单位。

市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受理

询问，并根据询问的对象、内容，确定受询问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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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　质询的受理。

市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，大会主席团受理质询并确定

受质询单位。

市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受理

质询。

第九条　询问的办理。

市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，大会主席团自受理询问之日

起5个工作日内，将《党代表询问书》送交受询问单位并

告知询问代表。

市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自受

理询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将《党代表询问书》送交被

询问单位并告知询问代表。

受询问单位应当在收到询问交办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

内作出书面答复，能够马上答复的应当及时答复。存在询

问书所涉及问题的，应当说明具体情况，提出整改措施及

整改期限；不存在询问书所涉及问题的，应当作出解释。

书面答复由受询问单位在加盖公章并由党委（党组）主要

负责人署名后送询问代表，并报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备

案。

第十条　质询的办理。

（一）市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提出的质询，经大会主

席团同意后，由受质询单位负责答复质询代表，同时抄送

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。

质询代表或受质询单位任何一方要求召开质询会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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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的，应当取得大会主席团同意。

大会期间召开的质询会由大会主席团指定主持人主

持，质询代表和受质询单位有关负责人应当参加会议，并

可根据情况邀请其他党代表和负责人参加质询会。

（二）闭会期间代表提出的质询，市党代表联络工

作机构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提出处理意见并报市

委有关负责同志同意后，将《党代表质询书》送交受质询

单位并告知质询代表。受质询单位应当自收到《党代表质

询书》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质询代表作出书面答复，在

加盖受质询单位公章或者其党组织负责人署名后送质询代

表，同时抄送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。

质询代表或受质询单位任何一方要求召开质询会进行

答复的，应当召开质询会进行答复。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

构也可根据需要提出建议，经质询代表同意后，召开质询

会进行答复。

闭会期间召开的质询会由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主

持，质询代表和受质询单位有关负责人应参加会议，并可

根据情况邀请其他党代表和负责人参加质询会。

第十一条　受询问或受质询单位答复前，经半数以上

询问或质询代表要求撤回询问或质询的，大会期间经大会

主席团同意，闭会期间经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同意后，

询问或质询自行终止。

第十二条　质询代表对受质询单位的答复不满意的，

或者受质询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的，质询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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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可以书面向市委、市纪委反映。书面反映由质询代表送

交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转报。

对质询代表反映的问题，由市委、市纪委确定相关单

位及时研究处理，必要时可以成立调查组对有关问题进行

核实。

第十三条　询问、质询的办理及答复情况，市党代表

联络工作机构应当定期向市委作出书面报告。

第十四条　各级党组织必须尊重和保障党代表的权

利，对有义务答复而不答复或者不按期答复询问或者质询

事项的，由市委、市纪委给予相关党组织和党员通报批

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对询问或者质询代表进行打击报复或

者有其他严重侵犯代表询问权、质询权的，按照有关规定

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十五条　本办法由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�.《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询问表》；

　　　2.《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询问受理通知书》；

　　　3.《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询问办理通知书》；

　　　4.《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询问办理情况答复书》；

　　　5.《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质询表》；

　　　6.《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质询受理通知书》；

　　　7.《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质询办理通知书》；

　　　8.《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质询办理情况答复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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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询问表

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询问事项：

受询问单位：

提出询问代表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所在代表团：

询问内容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询问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大会主席团或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意见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注：�.“编号”栏代表不用填写。2.“询问内容”栏若空间不足，可

另附纸。3. 本表复印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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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问人签名及联系方式

序号
领衔代表

签　　名
代表证号码 所在代表团 单位及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

�

序号 代表签名 代表证号码 所在代表团 单位及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�0

联系人姓名 通讯地址及联系方式

注：�. 询问人必须是市党代表大会代表。2. 联系人可以是市党代表大会代表或代表团工作人员。3. 询问联名代

表多的，可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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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询问受理通知书

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代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

　　关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的询问（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）

收悉。经审核，符合询问基本要求，予以受理，已转　　　　　　

办理。按有关规定，承办单位将在20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。

特此通知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专用章）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询问受理通知书签收回执

本人收到编号为　　　　　　的询问受理通知书壹份。

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收人：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收时间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备注：通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留存，一份送

询问人签收（联名询问时送领衔代表签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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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
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询问办理通知书

编号：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：

　　收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代表提出的关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的询问（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），经市委领导同意，现转你单位办

理。请在2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，于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前

由主办单位将办理结果书面答复　　　　　代表，并抄送市党代表

联络工作机构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附：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询问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盖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专用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询问办理通知书签收回执

　　本单位收到编号为　　　　　　的询问办理通知书壹份。办理

该询问工作的联系人：　　　　　，联系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。

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　　收：（盖单位公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收时间：　年　月　日

备注：通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留存，一份送

受询问单位签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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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：

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询问办理情况答复书

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代表：

　　关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询问

（编号　　　　），于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收悉。现将办理

情况答复如下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受询问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签名：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单位盖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联系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抄送：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注：“答复内容”栏空间不足的，可另附纸。

第�页（共　　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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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：

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质询表

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

原询问事项：　　　　　　　询问编号：

受询问单位：

提出质询代表姓名：　　　　所在代表团：

质询内容：

质询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大会主席团或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意见：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注：�.“编号”栏代表不用填写。2.“质询内容”栏空间不足，可另

附纸。3. 本表复印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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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询人签名及联系方式

序号
领衔代表

签　　名
代表证号码 所在代表团 单位及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

�

序号 代表签名 代表证号码 所在代表团 单位及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�0

联系人姓名 通讯地址及联系方式

注：�. 质询人必须是市党代表大会代表。2. 联系人可以是市党代表大会代表或代表团工作人员。3. 质询联名代

表多的，可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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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：

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质询受理通知书

编号：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代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关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的质询

（编号：　　　　　）收悉。经审核，符合质询基本要求，予以受

理，已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单位）办理。按有关规定，承办

单位将在30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专用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质询受理通知书签收回执

　　本人收到编号为　　　　　　的询问受理通知书壹份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收人：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收时间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备注：通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留存，一份送

质询人签收（联名质询时送领衔代表签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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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7：

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质询办理通知书

编号：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：

　　收到　　　　　　代表关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的质询

（编号：　　　　），经市委领导同意，现转你单位办理。请在30

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，于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前书面答复　　　　

代表，并抄送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附：《深圳党代表大会代表质询表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盖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专用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质询办理通知书签收回执

　　本单位收到编号为　　　　　　的质询办理通知书壹份。办理

该询问工作的联系人：　　　　　，联系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　　收：（盖单位公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收时间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备注：通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留存，一份送

受质询单位签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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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8：

深圳市党代表大会代表质询办理情况答复书

编号：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代表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的质询（编号　　　　　　　），于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收

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受质询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签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单位盖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联系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抄送：市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注：“答复内容”栏空间不足的，可另附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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